
附表1-1
「95年度優質英語生活環境評核獎勵實施計畫」指定參加機關（中央機關組）
初評機關 指定參加機關 小計

內政部

1. 部屬機關：消防署、國道公路警察局、鐵路警察局、
空中勤務總隊、花蓮港務消防隊、高雄港務消防隊、

台中港務消防隊、基隆港務消防隊。（8個）
2. 17個縣市政府警察局（17個）

25

國防部

空軍總司令部、聯合後勤司令部、憲兵司令部、後備司

令部、海軍官校、國防醫學院、中正理工學院、海軍航

技學校、國軍高雄總醫院、國軍台中總醫院、國軍桃園

總醫院、國軍左營醫院、國軍松山醫院、國軍岡山醫院、

國軍北投醫院。

15

財政部
基隆關稅局、台北關稅局、台中關稅局、國稅局（3個分
局）、台灣菸酒公司（2個觀光酒廠）。

8

教育部

1. 部屬機關：國立編譯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立
中國醫藥研究所、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國立中正

文化中心、國立國光劇團、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新

竹社會教育館、國立彰化社會教育館、國立台南社會

教育館、國立台東社會教育館、國立鳳凰谷鳥園。

2. 國立大學院校、高中職校（指定30個）

44

法務部

調查局、司法官訓練所、法醫研究所、最高法院檢察署、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檢察署、

臺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檢察署、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檢察署、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檢察署、福建高等法院

金門分院檢察署、16個地方法院檢察署、行政執行署、
11個行政執行處、矯正人員訓練所。

39

經濟部

水利署（2個局）、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台灣糖業公司
（2個附屬單位）、台灣電力公司（5個區營業處）、自
來水公司（2個區管理處）。

12

交通部

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5個服務區）、中央氣象局、臺
灣鐵路管理局（5個一等車站）、中華郵政公司（5個責
任中心局）、民用航空局（4個航空站）、台中港務局、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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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處、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新竹區監理所、

嘉義區監理所、嘉義市監理站。

衛生署
中央健康保險局（2個分局）、藥物食品檢驗局、管制藥
品管理局、疾病管制局、國民健康局、19所署立醫院。

25

金管會 保險局、檢查局。 2

退輔會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明池森林遊樂區、棲蘭森林遊

樂區、武陵農場、福壽山農場、嘉義農場、高雄休閒農

場、東河休閒農場、10所榮民醫院。
18

國科會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 1

農委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4個分局）、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
所、水產試驗所、畜產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農業

藥物毒物試驗所、林務局（5個林區管理處）。
15

文建會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中圖書館、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4

勞委會 職訓局5區就業服務中心。 5

合                       計 245

備註：台北市、高雄市、台北縣、桃園縣、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澎湖

縣等8個警察局，已獲頒特優或優等，二年內得免參加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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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2
「95年度優質英語生活環境評核獎勵實施計畫」指定參加機關（地方機關組）
初評機關 指定參加機關 小計

研考會 台北市、高雄市及20縣市政府。 22

地方政府 台北市、高雄市及22縣市消防局。 24

地方政府 台北市、高雄市及22縣市稅捐處。 24

地方政府 台北市、高雄市及23縣市衛生局。 25

地方政府 台北市、高雄市及23縣市環保局。 25

地方政府 台北市、高雄市及23縣市文化局。 25

合      計 145

備註：

1.花蓮縣政府、澎湖縣政府、台南市政府已獲頒特優或優等，二年內得免參

加評核。

2.澎湖縣政府消防局已獲頒優等，二年內得免參加評核。

3.台中市稅捐稽徵處已獲頒優等，二年內得免參加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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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3
「95年度優質英語生活環境評核獎勵實施計畫」自由參加機關

初評機關 自由參加機關

金管會 民營金控、銀行、保險、投信、證券公司
經濟部 形象商圈、觀光夜市。
交通部 航空公司、民營客運、國道休息站、民營電信公司、

觀光飯店。

衛生署 私立醫療院所。
地方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
地方政府 戶政事務所。
地方政府 公私立國中、小學校。
地方政府 各地觀光遊樂區、休閒農場、餐廳、旅館、夜市、大

賣場、地方產業。

研考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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